
福建連江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福建連江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年度參模偵字第1號

　　被　　　告　劉欣怡　女　30歲（民國80年6月3日生）

　　　　　　　　　　　　住連江縣南竿鄉復興村21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B223050621號

上列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劉欣怡於民國110年8月23日凌晨，在連江縣南竿鄉福沃村某

友人住處，飲用補藥酒、啤酒後，已達不能安全駕駛之程

度，竟仍不顧其他用路人之安全，於同日凌晨5時50分許，

駕駛車牌號碼4302-Q2號自小客車，沿連江縣南竿鄉福沃路

由東往西方向行駛欲返回馬祖村住家。途中因婚姻問題致情

緒失控，沿路大聲喊叫、胡言亂語並左右偏移與蛇行，於凌

晨5時55分許，行經福沃路接近濱海大道處，本應注意飲用

酒類後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不得駕

車，且應注意車前狀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亦不得

在道路上蛇行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車，依當時天候晴、日間

自然光線、路面無障礙、視距良好，尚無不能注意之情形，

竟疏未注意，因蛇行及飲酒後注意力與控制力降低，致所駕

駛之自小客車右後照鏡及車身，自後擦撞在該處路面邊線外

行走之曹杉村、曹鄭偷之背面身體，曹杉村、曹鄭偷均因此

倒地，曹杉村受有顱腦損傷、胸部挫傷併肋骨骨折等傷害；

曹鄭偷受有右側前臂挫傷、右側膝部挫傷、右側膝部擦傷之

傷害（曹鄭偷受傷部分未據告訴）。

二、未料，劉欣怡明知其駕車自後追撞行人肇事，致曹杉村、曹

鄭偷成傷，竟未停車察看，也沒有採取任何救護或必要措

施，另基於肇事逃逸之犯意，逕自駕車離開現場而逃逸。後

來，曹杉村經送往連江縣立醫院急救，於同日上午7時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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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傷勢過重發生休克不治死亡。警員據報前往處理並調閱路

口監視器畫面後，循線查獲劉欣怡，於同日上午8時40分進

行呼氣酒精濃度測試，其呼氣所含酒精濃度仍高達每公升

0.74毫克。

三、案經福建連江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簽分及連江縣警察局

移送偵辦 。

　　　　　　所犯法條

一、核被告劉欣怡所為，係犯：

(一)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第1項第1款之酒後駕車因而致

人於死罪嫌。

(二)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逸罪嫌。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國民法官法第43條提起公訴。

　此　致

福建連江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年　　1 　　月　　10　　日

　　　　　　　　　　　　　檢　察　官  黃振倫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異

中　　華　　民　　國　 111　　年　　1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温敏璇   

附錄本案所犯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 2 年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金：

一、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零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精濃度

    達百分之零點零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類或其他相類之物，致不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類之物，致不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年以上 10 年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2



，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刑。

曾犯本條或陸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五年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年以上 10 年

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力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逸者，處 6 月

以上 5 年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逸者，處 1 年以

上 7 年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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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參模偵字第1號
　　被　　　告　劉欣怡　女　30歲（民國80年6月3日生）
　　　　　　　　　　　　住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B223050621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欣怡於民國110年8月23日凌晨，在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某友人住處，飲用補藥酒、啤酒後，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程度，竟仍不顧其他用路人之安全，於同日凌晨5時5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4302-Q2號自小客車，沿連江縣南竿鄉福沃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欲返回馬祖村住家。途中因婚姻問題致情緒失控，沿路大聲喊叫、胡言亂語並左右偏移與蛇行，於凌晨5時55分許，行經福沃路接近濱海大道處，本應注意飲用酒類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不得駕車，且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亦不得 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無障礙、視距良好，尚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竟疏未注意，因蛇行及飲酒後注意力與控制力降低，致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右後照鏡及車身，自後擦撞在該處路面邊線外行走之曹杉村、曹鄭偷之背面身體，曹杉村、曹鄭偷均因此倒地，曹杉村受有顱腦損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等傷害；曹鄭偷受有右側前臂挫傷、右側膝部挫傷、右側膝部擦傷之傷害（曹鄭偷受傷部分未據告訴）。
二、未料，劉欣怡明知其駕車自後追撞行人肇事，致曹杉村、曹鄭偷成傷，竟未停車察看，也沒有採取任何救護或必要措施，另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逕自駕車離開現場而逃逸。後來，曹杉村經送往連江縣立醫院急救，於同日上午7時許，因傷勢過重發生休克不治死亡。警員據報前往處理並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後，循線查獲劉欣怡，於同日上午8時40分進行呼氣酒精濃度測試，其呼氣所含酒精濃度仍高達每公升0.74毫克。
三、案經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簽分及連江縣警察局移送偵辦 。
　　　　　　所犯法條
一、核被告劉欣怡所為，係犯：
(一)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第1項第1款之酒後駕車因而致人於死罪嫌。
(二)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嫌。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國民法官法第43條提起公訴。
　此　致
福建連江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0　　日
　　　　　　　　　　　　　檢　察　官  黃振倫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温敏璇   
附錄本案所犯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五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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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參模偵字第1號
　　被　　　告　劉欣怡　女　30歲（民國80年6月3日生）
　　　　　　　　　　　　住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B223050621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欣怡於民國110年8月23日凌晨，在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某
    友人住處，飲用補藥酒、啤酒後，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程度
    ，竟仍不顧其他用路人之安全，於同日凌晨5時50分許，駕
    駛車牌號碼4302-Q2號自小客車，沿連江縣南竿鄉福沃路由
    東往西方向行駛欲返回馬祖村住家。途中因婚姻問題致情緒
    失控，沿路大聲喊叫、胡言亂語並左右偏移與蛇行，於凌晨
    5時55分許，行經福沃路接近濱海大道處，本應注意飲用酒
    類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不得駕車，
    且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亦不得 在
    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
    然光線、路面無障礙、視距良好，尚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竟
    疏未注意，因蛇行及飲酒後注意力與控制力降低，致所駕駛
    之自小客車右後照鏡及車身，自後擦撞在該處路面邊線外行
    走之曹杉村、曹鄭偷之背面身體，曹杉村、曹鄭偷均因此倒
    地，曹杉村受有顱腦損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等傷害；曹
    鄭偷受有右側前臂挫傷、右側膝部挫傷、右側膝部擦傷之傷
    害（曹鄭偷受傷部分未據告訴）。
二、未料，劉欣怡明知其駕車自後追撞行人肇事，致曹杉村、曹
    鄭偷成傷，竟未停車察看，也沒有採取任何救護或必要措施
    ，另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逕自駕車離開現場而逃逸。後來
    ，曹杉村經送往連江縣立醫院急救，於同日上午7時許，因
    傷勢過重發生休克不治死亡。警員據報前往處理並調閱路口
    監視器畫面後，循線查獲劉欣怡，於同日上午8時40分進行
    呼氣酒精濃度測試，其呼氣所含酒精濃度仍高達每公升0.74
    毫克。
三、案經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後簽分及連江縣警察局
    移送偵辦 。
　　　　　　所犯法條
一、核被告劉欣怡所為，係犯：
(一)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第1項第1款之酒後駕車因而致
    人於死罪嫌。
(二)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嫌。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國民法官法第43條提起公訴。
　此　致
福建連江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0　　日
　　　　　　　　　　　　　檢　察　官  黃振倫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温敏璇   
附錄本案所犯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五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